附件2

根河市政务服务中心进驻部门考核任务分解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具体考核内容
	责任科室

	领导重视方面（15分）
	事项进驻（3分）
	2
	按照市政务服务工作要求，实现事项应尽全进得2分，进驻不全得0.5分
	业务管理室

	
	
	1
	事项调整及时告知中心业务管理室的得1分，未告知的不得分。
	业务管理室

	
	首席代表及工作人员（5分）
	3
	设置正科级窗口首席代表并履职到位的得3分，首席代表为副科级以下得0.5分，首席代表不到位履职的不得分。
	大厅运行室

	
	
	2
	派驻工作人员为进驻单位主要业务骨干得2分，派驻人员不能满足工作需求的得0.5分
	大厅运行室

	
	授权管理（2分）
	2
	进驻事项授权窗口或后台办理的得2分，授权不到位，存在两头跑现象的不得分。
	业务管理室

	
	领导带班（5分）
	3
	领导带班到位的得3分，领导带班执行不到位的，缺一次扣1分，此项扣分不超过3分。
	大厅运行室

	
	
	2
	领导带班切实为窗口解决问题的（加强窗口建设和解决问题）的2分，未发现问题的得1分。
	大厅运行室

	业务管理方面（40分）
	材料规范（7分）
	7
	进厅窗口单位全面实施综合窗口服务模式的得2分。进驻单位办事指南与实际办理要件、流程一致的得5分，不一致的一次减1分，减分之和不超过5分
	业务管理室

	
	事项下放与办理（8分）
	4
	审批部门涉及进驻事项取消、下放或流程优化改革时，未及时向市政务服务中心备案，未及时明确答复口径的，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一次扣1分，扣分之和不超过4分
	业务管理室

	
	
	4
	进驻单位无故在承诺时限内未对申请事项作出决定或自行延长审批时限的情况，经办事人员投诉举报，核实属实的，一次减1分，减分之和不超过4分
	大厅运行室

	
	网上办（15分）
	2
	推行“网上办”，按时办结的得2分，无网办事项的得1分
	大厅运行室

	
	
	2
	无网办件得0.5分，1-5件的得1分，6--10件得1.5分，11件及以上的得2分
	大厅运行室

	
	
	2
	网上咨询按时限回复得2分，超出时限回复不得分，无事项的得0分
	大厅运行室

	
	
	2
	做好一体化平台信息更新录入工作，实施清单化、标准化管理，办件信息录入且无错误得2分，每错1件扣0.5分，错件超过50%的不得分，当月无办件得基础分1分
	业务管理室

	
	
	2
	涉及人员调整或一体化服务平台事项更新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的得2分，2个工作日以上的不得分
	大厅运行室

业务管理室

	
	
	5
	积极在一体化平台开展好差评工作，有统计数据的得5分，没有统计数据的得1分，未开展不得分
	大厅运行室

	
	帮办代办（6分）
	6
	积极配合“投资项目一站式审批代办服务中心”工作。开辟绿色通道、帮办代办、容缺受理、并联审批，每办理1个项目得1分，无办件的得基础分1分。最多得分不超过6分。
	业务管理室

	
	工作落实（4分）
	4
	进驻窗口对放管服改革任务的落实情况进行督办，未按时落实的一次减1分，不按时报送窗口办件量，一次减1分，减分之和不超过4分
	大厅运行室

	日常管理方面（22分）
	仪容仪表（5分）
	5
	窗口工作人员存在未按规定着装，仪容仪表不整洁，服务用语生硬、解答问题不耐心等问题的，每发现一项扣0.5分。扣分不超过5分。
	大厅运行室

	
	考勤管理（5分）
	5
	窗口工作人员未按时上下班、迟到、早退，每人次扣0.5分；此项扣分不超5分。
	大厅运行室

	
	服务态度

（9分）
	5
	窗口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发生争吵被投诉的，经核实，情况属实的，一次扣2分，两次以上扣5分，并取消窗口本季度评选先进资格。
	大厅运行室

	
	
	4
	服务大厅现场出现办事群众针对本窗口的事项办理过程中提出异议或者情绪激动时，窗口首席代表或相关负责人未及时出现在现场对办事群众进行处理，及时解决问题，引起不良影响的，一次扣2分，扣分不超过4分。
	大厅运行室

	
	节能管理（3分）
	3
	工作结束后，未及时关闭所有办公设备电源，退出计算机，关闭显示器、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切断电源的，每发现一次都1分，扣分不超过3分。（3分）
	大厅运行室

	综合工作方面（13分）
	信息报送（6分）
	6
	按照信息报送办法及时报送各窗口信息，报送好得6分，较好得4分，一般得2分，差的不得分。
	综合办公室

	
	会议管理（2分）
	2
	专家评审会、部门审批会等在中心开的得2分，不在中心不得分。
	综合办公室

	
	文明城创建方面（5分）
	5
	积极配合中心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工作得5分，否则酌情给分
	综合办公室

	加分项（10分）
	表彰加分（10分）
	10
	积极参加中心、市级及以上活动的、获奖的，分别予以2-6分考核加分。受上级领导、有关部门、新闻媒体、服务对象表扬、报道或赠送锦旗的，每项加1分。获得表彰的市级加1分，自治区级加2分，国家级加3分。落实国务院、自治区党委关于一网、一门、一次改革要求，在推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中，探索推行全程网办成效突出的得2分。此项表彰加分总分数不超过10分。
	各科室

	一票否决项
	
	
	月度考核中，被市本级和上级纪委监委部门通报批评，取消窗口本季度评选资格。
	各科室


